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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关注综合行政执法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舒耀剑）近日，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依法查处两起擅自闯入自然保护
区的违法案件，相关当事人已受到行
政处罚。

据了解，李某、闫某等3人在未获
得铜鼓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
构批准的情况下，先后擅自进入保护
区缓冲区。执法人员通过GPS定位、
现场照片等证据，证实了其违法行

为。该行为违反了《海南省自然保护
区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禁止在
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
产经营活动，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批准，可以进入自然保护区缓冲区从
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
标本采集活动”的规定。文昌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依据相关规定，对李某、
闫某等3人分别作出罚款2000元的
行政处罚。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舒
耀剑）为严防不合格花生油流入市场，
1月19日，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集
中开展花生油加工销售环节专项执法
检查行动。

此次检查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质
量安全问题提前梳理辖区内花生油生
产小作坊、粮油批发店、农贸市场等经
营主体，对生产加工和流通销售两大
环节实施全链条排查。生产加工环节
重点核查小作坊合法资质、生产场所
卫生达标情况，以及设备设施运行与
定期清洗消毒情况，严格检查原料采
购、投料及生产过程管控，严查原料腐
败变质、掺杂掺假等违法操作，以确保
花生油生产全程可控、产品合格。在

流通销售环节，执法人员重点核验花
生油标签标识完整性，严防工艺虚假
标注、冒用品牌等问题，核查进货查
验、索证索票及台账建立情况，确保来
源可溯。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谁执
法谁普法”的工作理念，向生产经营者
耐心解读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地
方标准，详细讲解原料管控、过程规
范、标签标注等关键要求，引导经营者
强化主体责任意识，主动开展自查自
纠，规范经营行为。

据介绍，此次专项检查花生油生
产经营主体5家次，立案1宗（加工销
售不合格花生油），现场下达责令整改
通知书1份。

加工销售不合格花生油
1商家被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立案查处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何
海东 通讯员夏瑜 李莉）1月19日，
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美兰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对辖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等医疗机构开展消防安全专
项检查，全力守护医患人员生命财产
安全。

检查中，联合检查组针对医疗设
备用电安全、易燃药品存储管理、应急

疏散通道畅通、应急预案制定等重点
环节，现场提出整改建议，结合典型案
例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强调要加强员
工应急处置培训，确保火灾发生时能
快速引导病患疏散逃生。

此次联合检查精准排查整治一批
潜在隐患，进一步压实了医疗机构消
防安全主体责任，为辖区医疗行业安
全稳定运营筑牢坚实保障。

海口美兰消防开展医疗机构消防安全检查

排查整治潜在隐患

3人擅闯自然保护区
被文昌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查处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舒
耀剑）近日，定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
队依法查处一起危险驾驶案件，一名男
子醉酒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被刑事拘留

当天，定安公安交警接到警情，一男
子酒后驾车发生碰撞事故。接警后，民
警立即赶往现场开展调查处置。

经调查，驾驶人黄某驾驶琼C号牌
小型轿车，行驶至定安县黄屯线29km+
600m（龙河镇政府路段）时，因操作不
当，撞上班某驾驶的琼A号牌重型半挂
牵引车，造成两车轻微受损的道路交通
事故。出警民警当场对黄某进行呼气式
酒精检测，测试结果显示其血液中乙醇

含量为239mg/100ml，远超醉驾标准。
因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黄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据了解，驾驶人黄某因醉酒后驾驶
机动车的行为，被定安县公安局交通管
理大队依法刑事拘留。目前，该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许
光伟 马宏新 通讯员杜丹丹）1月 20
日，洋浦疏港高速公路峨蔓互通段发生
惊险一幕，一名老人在高速公路上逆向
行走，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儋州市公安
局交通管理支队接到报警后，快速响应、
科学处置，成功将老人安全带离险境。

据了解，当天15时30分，该支队接
到群众报警，称洋浦疏港高速往洋浦方

向峨蔓互通快车道上，一名六七十岁的
老人正逆向行走，身旁车辆疾驰，极易引
发严重事故，情况危急。接警后，附近执
勤交警立即赶赴现场，临时管控交通并
设置安全警戒区，提醒过往车辆减速避
让。交警靠近后发现，老人神情焦急，无
法语言回应，仅能通过手势表达，遂判断
其存在听力与语言障碍。

为消除隐患，执勤交警先将老人搀

扶至护栏外安全区域。因常规交流无
果，交警拿出纸笔、用简单手势耐心沟
通，初步得知老人迷路误入高速，但未获
取更多有效信息，无法联系其家人。

随后，交警启动警种联动机制，联系
辖区峨蔓派出所协助核查身份、寻找家
人。目前，老人已在派出所得到妥善照
料，民警正通过调取监控、走访村落等方
式推进寻亲工作。

老人在高速路逆向行走
儋州交警快速响应化险为夷

乐东交警到运输企业
排查车辆安全隐患

杜绝“带病车”上路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陈太东）近日，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

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警力深入辖区

乐东三江搅拌站、乐东河兴建材搅拌

站、乐东龙翔混凝土搅拌站、乐东昌

兴搅拌站等6家运输企业，开展车辆

安全隐患排查和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活动中，乐东公安交警通过面对

面座谈，向企业负责人及驾驶人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重点讲解“三超一疲

劳”、未规范粘贴反光标识、车辆逾期

未检验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并结

合辖区典型交通事故案例进行分析，

强调严禁酒醉驾、超载超速、货物抛

洒、行车时接打电话等行为，要求企

业加强对员工的交通安全教育，定期

组织驾驶人开展安全培训，切实增强

员工交通安全意识和守法自觉性。
同时，民警实地核查搅拌运输

车辆的轮胎磨损、灯光装置、反光
标识及后下部防撞护栏等关键部
位状况。现场督促企业严格落实
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内部车辆管
理，严格执行车辆安全检查，杜绝

“带病车”上路，从源头上消除道路
交通安全隐患。

定安交警查处一起危险驾驶案件

一男子醉驾出事故被刑拘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王季
通讯员赵明伟）本以为邂逅了理想伴侣，
不料却踏入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近
日，澄迈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利用网络交
友诱导投资的团伙诈骗案件，涉案金额高
达87万元。

据了解，2024年下半年，被害人花花
（化名）通过某社交软件结识了自称某集
团领导的“叶某”（身份不明），双方迅速建
立网恋关系。“叶某”声称有内部渠道可以
带花花投资期货获利，引导花花下载特定

APP，让其看到虚假盈利数据。在对方诱
导下，花花先是取出40万元现金交给“叶
某”指派到本地的人员进行“投资”。不久
后，该APP显示这笔资金产生了可观收
益。花花信以为真，又取出47万元让“叶
某”帮其投资，对方再次“派人”来到本地
将现金取走。此时的花花还没意识到，这
场“投资”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骗局。

经查，该诈骗团伙组织严密。团伙上
线安排“叶某”等人作为“猎手”，负责线上
物色目标、伪装身份并实施话术诈骗。王

某甲、王某乙则作为线下“车手”，按上线
指令前往被害人所在地收取现金，二人可
根据是否直接接触被害人，分别按取现金
额的6%或3%抽成。

2024年10月，王某甲、王某乙根据指
令，经伪装后先后两次与花花碰面，取走
现金 87 万元，二人共从中获利 2.61 万
元。此后“叶某”失联，花花经朋友提醒才
发觉被骗，遂向公安机关报案。2024年
12月，王某甲、王某乙被警方抓获。

澄迈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甲、王某

乙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仍积极参
与并提供帮助，诈骗金额87万元，数额特
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最终，以
王某甲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
罚金7万元；以王某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
徒刑6年，并处罚金6万元。被害人花花
的损失87万元，责令2名被告人共同退
赔。

宣判后，王某甲、王某乙不服提起上
诉。近日，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现判决已生效并交付执行。

澄迈法院审结一起利用网络交友诱导投资的团伙诈骗案

2名线下“车手”获刑


